
 

通知字﹝2019﹞15 号 

 

关于印发《数学与物理学院 

兼职辅导员选聘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生组织，全院同学们： 

    2019年 7 月 10 日，学工组例会讨论通过了《数学与物

理学院兼职辅导员选聘与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 

    特此通知。 

 

 

    附件：《数学与物理学院兼职辅导员选聘与管理办法（试

行）》  

 

数学与物理学院学工组 

2019 年 7 月 11 日 

 

 

 

 

 



 

 

数学与物理学院兼职辅导员选聘与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学校兼职辅导员（以下简称“兼辅”）选

聘和管理的相关规定，为切实做好学院兼辅选聘和管理工

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坚持“专职为主、专兼结

合”原则，结合工作需要，择优选聘部分志愿并适合从事学

生工作的学生（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担任兼辅。 

第三条  兼辅是指由学校统一颁发聘书，由学工组具体

聘用，从事学生工作的学生。学工组对聘用的兼辅负有直接

领导、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责任。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学工组按照学校兼辅选聘和管理的相关要求，

明确兼辅岗位职责，加强兼辅管理考核。 

第五条  兼辅工作要求和岗位职责，参照专职辅导员相

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兼辅一般协助辅导员处理评优评先、奖励与资

助等专项工作，或参与班级管理、年级日常事务等工作。 



 

第三章  任职条件 

 第七条  兼辅任职条件： 

 （一）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

立场，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二）本校在读学生，中共党员优先。原则上要求有一

年以上主要学生干部经历。 

（三）热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高度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调查研究以及语言和文字表

达能力，能够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 

（四）身心健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 

 

第四章  选聘程序 

    第八条  兼辅选聘坚持“以德为先、择优录用”原则，

由学工组组织选聘。兼辅选聘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学年开学前

进行。 

第九条  兼辅实行聘期制，一个聘期为一学年，一般应

干满一个聘期。 

第十条  兼辅选聘程序： 

（一）学工组根据工作需要，报学院批准后，全校公开

发布兼辅招聘信息。 



 

（二）符合任职条件并有意应聘的学生，填写《数理学

院兼职辅导员申请表》，学工组组织选聘，并将选聘意见提

交学院审批。 

（三）学院统一组织审核并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 

（四）学工组与拟录用兼辅签订《数理学院兼职辅导员

聘用协议书》。学校统一颁发兼辅聘书。 

 

第五章  管理考核 

第十一条  兼辅每年由学工组考核两次，考核结果报学

院备案。 

第十二条  兼辅的管理 

    （一）兼辅实行坐班制度，每周不少于三个全天，根据

工作需要可适当增加时长。 

    （二）兼辅需要对所分管的专项工作认真负责，独立完

成所负责的具体任务。 

    （三）兼辅需要参加学工组每周的固定例会，并在会上

汇报工作情况。 

    （四）兼辅需要参加学校及学院相关的大型活动，并按

要求参与相关的具体工作。 

 第十三条  兼辅的考核 

（一）兼辅每年进行中期与终期两次考核，考核合格的，

学工组可继续聘用。考核不合格的，学工组可以予以解聘。



 

对于不能有效履职、学生意见强烈的兼辅，学工组可以随时

予以解聘。 

（二）兼辅考核具体指标 

1.在学生工作中勇于创新，创新举措成效明显或被学院

推广者，在考核时酌情考虑。 

2.由学院交代的临时任务，组织有序、完成效率、质量

高，考核时酌情考虑。 

3.兼辅需经常走访学生课堂与宿舍。每学期缺勤学工组

例会次数不能超过三次。 

4.兼辅中期与终期考核形式为工作汇报材料。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工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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